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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業務報告 

日 期：1 0 5 年 5 月 5 日 

報告人：主任委員 陳 金 德 

前 言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感謝 貴會對本會的監督與指導，使本會各項業務均能順利推展。本會的職

掌與業務運作關係都市發展、人民權益、社會公益、產業經濟及文化教育至鉅，

因此，本府敦聘相關專業專家學者擔任委員，以公正、客觀及前瞻的態度審議各

項審議案，期盼透過健全的都市規劃，推動「最愛生活在高雄」之施政目標與「生

態、宜居、產業、創意、國際、安全」6 大發展原則，逐漸邁向具多元產業、生

態宜居及文化創意之國際城市。謹就 104 年 9 月至 105 年 2 月業務推動情形進行

簡要報告，綱要如下請參閱。 

壹、本市都委會之組成。 

貳、業務執行概況。 

參、重要審議案件概要。 

肆、結語。 

壹、本市都委會之組成 

一、法令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四條及「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 

二、委員組成及改聘： 

■依「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會」）第三點第一項

之規定：本會置委員十三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

任或指派副市長或主管業務機關首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主任委

員就委員中指派一人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列人員聘（派）兼之： 

主管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或代表。 

具有專門學術經驗之專家。 

熱心公益人士。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聘（派）兼之委員，總合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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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項第三款聘兼之委員，應具備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景觀、建築或

交通之專門學術經驗；前項第四款聘兼之委員至少應有二人。本會委員任

期一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派）兼至原任

期屆滿之日止。但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委員，續聘以二次為限。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委員於任期內職務異動時，得改聘（派）兼之。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委員每次改聘，不得超過該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

並不得少於該等委員人數三分之一。委員均由市長一年一聘；本市都委會

105 年度委員，其任期為 10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都委會委員組成強調多元及專業化，嚴謹地為本市都市計畫把關，105 年委

員名單如附表一。 

附表一 105 年度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名單 

聘任派兼職務 姓名 代表身份 學歷、現職 

主任委員 陳金德 副市長 
臺灣大學化工碩士 

臺灣大學商學碩士（EMBA） 

副主任委員 徐中強 專家 

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 

（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助理

教授） 

委員 賴文泰 專家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博士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委員 張學聖 專家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教授） 

委員 白金安 專家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 

（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副教授）

委員 陳啟仁 專家 

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建築與環境技術研

究所工程學博士（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

與建築學系副教授） 

委員 丁澈士 專家 

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水文地質博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兼工

學院院長） 

委員 魏健宏 專家 
美國馬里蘭大學運輸工程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教授） 

委員 李佩芬 專家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 

（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助理

教授） 

委員 趙子元 專家 
英國漢丁諾大學營建環境學院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助理教授）

委員 黃士賓 專家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 

（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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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派兼職務 姓名 代表身份 學歷、現職 

委員 劉富美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高雄市音樂教育學會理事長） 

委員 謝榮祥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海汕文化工作室負責人） 

委員 張志清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系商學博士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委員 張桂鳳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博士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處長） 

委員 李怡德 主管業務機關首長
比利時魯汶大學建築、都市設計暨空間規

劃學系博士（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委員 趙建喬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工程技術學系

碩士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委員 黃進雄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法學碩士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委員 陳勁甫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英國 Lancaster 大學經濟學博士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局長） 

委員 蔡長展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委員 曾文生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士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貳、業務執行概況 

本會自 104 年 9 月 1 日至 105 年 2 月 29 日止，共召開 19 次會議（委員會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16 次），計完成審議案 14 案次，如附表二。 

審議通過重要都市計畫包括配合產業發展、交通建設、醫療照護及地方發展

等案，概述如下： 

一、促進產業推動，提升高雄港競爭力，審議通過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

程計畫填築用地等變更案。 

二、改善交通建設，帶動地方繁榮，審議通過湖內─茄萣外環道開闢工程案。 

三、健全醫療照護，促進醫療資源均衡發展，審議通過小港醫院擴建、大同國小

部分空間設置日間照顧中心等案。 

四、促進地方再發展，參考人民意見，審議通過鳳山、燕巢、阿蓮、大坪頂以東

、大坪頂特定區通盤檢討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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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案件統計表 

類  別 
都委會期次 

（開會日期） 
報告案 審議案 研議案 

合計 

49 

104.9.25 
－ 4 － 4 

50 

104.11.6 
－ 6 － 6 

51 

104.12.25 
－ 4 － 4 

合計 0 14 0 14 

參、重要審議案件概要 

一、擴大及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配合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填築

用地）案 

■計畫範圍：位於小港區，臨接高雄港第二港口及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

期計畫西側，擴大面積約 422.50 公頃，變更面積約 32.67 公頃。 

■計畫內容：本案將洲際二期工程計畫所填築用地納入擴大高雄市都市計畫

範圍，劃設為港埠用地及其他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並配合變更高雄港洲

際貨櫃中心第一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內容，以利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整體

計畫之開發，並因應高雄港未來港務之發展，提升高雄港在世界各大港口

之競爭力，同時解決舊港區前鎮河兩岸、中油五輕石化油槽儲運遷移問題

。 

■公展期間：104.10.19 起至 104.11.23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4.12.25 第 51 次會審決：修正通過。 

二、變更湖內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配合高雄市湖內─茄萣外環

道開闢工程）案、變更茄萣都市計畫（配合高雄市湖內-茄萣外環道開闢工

程）案 

■計畫範圍：位於湖內都市計畫西側農業區及茄萣都市計畫東側，面積約

3.11 公頃。 

■計畫內容：為串聯台南高鐵站生活圈道路系統（湖內太爺-歸仁六甲路段

），增加湖內、茄萣地區通往高鐵台南站可及性，並強化湖內、茄萣地區

東西向交通動線的連結，辦理湖內─茄萣外環道路開闢工程，並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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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變更。 

■公展期間：104.8.4 起至 104.9.4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4.9.25 第 49 次會審決：修正通過。 

三、變更高雄市二苓地區細部計畫部分第三種住宅區為醫療用地（配合小港醫院

擴建）案 

■計畫範圍：位於小港醫院東側，東側及北側臨宏茂街，西臨宏光街，南臨

華仁街，面積約 4,585.86 平方公尺。 

■計畫內容：小港醫院為南高雄地區醫療服務之重要區域性醫院，因病床數

遠低於衛生福利部規定，導致急診常發生壅塞，為解決小港醫院現況發展

空間不足與現有基地難以擴增建問題，故選定小港醫院東側住宅區變更為

醫療用地，新建醫療大樓，以因應醫療需求及平衡高雄南北醫療資源。 

■公展期間：104.9.17 起至 104.10.19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4.11.6 第 50 次會審決：修正通過。 

四、新興區大同國小部分空間設置日間照顧中心之臨時使用審議案 

■計畫範圍：位於新興區大同國小北側校舍，預定使用二樓部分面積約

1,125 平方公尺。 

■計畫內容：新興區大同國小因學生數減少，致校區北側二樓部分校舍教室

閒置，為活化閒置空間，落實本府照顧老年人政策，故規劃大同日間照顧

中心，因學校用地立體多目標使用項目未包含日間照顧中心使用，爰依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申請臨時使用。 

■審議情形：案經 104.9.25 第 49 次會審決：照案通過。 

五、擴大及變更高雄市鳳山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擬定

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計畫範圍：西、南側與高雄市主要計畫為界，東側鄰接大寮、大坪頂以東

地區都市計畫，北側與鳥松仁美地區、澄清湖特定區計畫為鄰，面積約

2,465.37 公頃。 

■計畫內容：本次通盤檢討係配合鳳山區整體發展，重新檢討現行計畫，第

一階段主要變更內容為古蹟範圍變更為保存區、解編部分未開闢及無使用

需求之公共設施用地、解除未開闢之整體開發區限制及變更保存區（寺廟

）為宗教專用區等，以促進全區土地有效利用，提高居住環境品質。 

■公展期間：103.11.13 起至 103.12.15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3.12.5、104.3.19、104.4.2、104.5.22、104.7.24、

104.8.20、104.9.9 及 104.10.1 等 9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04.11.6

第 50 次會審決：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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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變更燕巢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變更燕巢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暨都市設計基準）通盤檢討案 

■計畫範圍：東南至天然河溝，南至岡山榮家以南約 200 公尺處，西至高雄

市立圖書館燕巢分館以西約 850 公尺處，北至市立圖書館燕巢分館以北約

500 公尺處，面積約 226.93 公頃。 

■計畫內容：本次通盤檢討主要為解決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事項，調整不合

宜之土地使用，變更重點為檢討整體開發地區公共設施比例、解編 3 處公

共設施保留地、增設中安路向東延伸至中民路之外環道路，並檢討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都市設計基準，以提升土地利用效益。 

■公展期間：104.10.5 起至 104.11.9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4.12.4 召開 1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04.12.25

第 51 次會審決：修正通過。 

七、變更阿蓮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變更阿蓮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通盤檢討案 

■計畫範圍：東至機五用地東方約 400 公尺處，南至淵仔寮溝，西至台糖舊

鐵道，北沿二仁溪邊海拔 20 公尺之等高線及阿蓮國中北方之重劃道路，

面積約 366.50 公頃。 

■計畫內容：本次通盤檢討主要為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公共設施保

留地、人行步道用地與修正計畫書圖不符，並將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分別

擬定，以促進地區發展及土地有效利用。 

■公展期間：104.10.19 起至 104.11.19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4.12.4 召開 1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04.12.25

第 51 次會審決：修正通過。 

八、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計畫範圍：東鄰高屏溪，西鄰鳳山、大寮都市計畫區、大坪頂特定區及高

雄市臨海工業區，包括大寮、林園區大部份地區，面積約 5,982 公頃。 

■計畫內容：本次通檢配合實際發展需求與健全地區發展，檢討調整計畫區

規劃內容，第一階段審議案件主要為配合總合治水規劃變更治水所需用地

為河川區、新增汕尾社區與林園石化工業區間之計畫道路，改善交通環境

及防救災功能、增設公園用地及回應地方發展需求等。 

■公展期間：103.3.31 起至 103.4.29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3.5.16、103.7.4、103.9.12、 103.12.18、104.3.26

、104.6.5、104.6.11 及 104.9.29 等 9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04.11.6

第 50 次會審決：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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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變更大坪頂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變更及擬定大坪頂特定

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計畫範圍：東至鳳林公路西側，南至清水巖風景區以南約 500 公尺處，西

與鳳山、五甲交流道特定區、二苓地區都市計畫及臨海工業區為界，北至

內坑里北側之山脊線及大寮都市計畫為界，面積約 2,214.16 公頃。 

■計畫內容：為促進地區之建設發展與配合縣市合併整併計畫區範圍，故辦

理本次通盤檢討，本次檢討重點包含降低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無使用

需求之公共設施用地解編、調整現行整體開發方式促進土地開發與增加公

共設施開闢之彈性等。 

■公展期間：103.5.22 起至 103.6.23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3.8.19、103.10.24、104.3.20、 104.7.10、104.11.13

、104.11.16 及 104.11.23 等 7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04.12.25 第

51 次會審決：修正通過。 

肆、結語 

承蒙 貴會對於本會的鼓勵與鞭策，使本會各項業務都能不斷精進且順利推

動，今後將繼續推動都市計畫審議專業諮詢服務，並加強審議透明化及提昇審議

效率，尚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繼續給予協助與指導，並敬祝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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